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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 :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總 監  

 

 

 

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提 供 的 服 務提 供 的 服 務提 供 的 服 務提 供 的 服 務     

 

 

 有 關 本 人 要 求 貴 部 門 在  ____________________ （ 請 填 上 日 期 ）  提

供 由  ____________________ 至  ____________________ （ 請 說 明 服 務 內

容 ） 的 免 費 飛 行 服 務 一 事 ， 已 獲 貴 部 門 批 准 。 謹 此 聲 明 ， 本 人 願 意 承 擔 是

次 飛 行 的 一 切 後 果 ， 並 同 意 ， 任 何 因 貴 部 門 提 供 是 項 服 務 而 引 致 或 與 之 有

關 的 人 命 傷 亡 （ 因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、 其 僱 員 或 代 理 人 疏 忽 或 出 錯 而 引

致 者 例 外 ） 或 本 人 蒙 受 的 損 失 或 損 害 ， 本 人 概 不 向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、

其 僱 員 或 代 理 人 追 究 責 任 。  

 

 

乘 客 姓 名  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 ________________ 

 

簽 署  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護 照 /香 港 身 分 證 號 碼  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如 乘 客 未 滿 18 歲  

監 護 人 姓 名  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 ________________ 

 

簽 署  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護 照 /香 港 身 分 證 號 碼  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 

 
備 註備 註備 註備 註  :  

請 注 意 你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將 會 用 於 非 公 職 人 員 申 請 使 用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提 供 的 飛 行 服 務

事 宜。本 部 門 基 於 上 述 目 的，或 會 向 其 它 政 府 部 門 或 機 構 透 露 此 資 料。你 必 需 提 供 你 的

個 人 資 料 是 必 須 的。你 有 權 要 求 查 閱 或 改 正 你 在 此 表 格 提 供 之 個 人 資 料。你 可 以 用 書 面

向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副 部 門 主 任 秘 書 ， 即「 保 障 個 人 資 料（ 私 隱 ）主 任 」提 出 是 項 申 請 。 


